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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年 

正 式 耙 錄 

第七十二號 

第三百零一： 

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日屋期六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紐約成功湖舉行 

主 席 M r A PARODI (法蘭西） 

出 席 者 下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中 國 哥 侖 比 亞 法 闞 西 ' , 】 敍 利 亜 

烏 克 闞 蘇 維 埃 社 會 主 義 共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* 義 i t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國 美 利 堅 合 汆 圃 《 

七 十 . 豳 時 議 事 日 程 

(文件S/Agenda 301) 

七 卜 • 

( 饑 事 U 程 通 過 ) 

七十二 

埃及代表Mahmoud 

Bey F a w z i , 黎 巴 嫩 代 表 M r Edouard Ghorra 

亞拉伯最高委員會代表 J a m a l Bey Husseim» 

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會 代 表 M r Eban就安 

全理事會讖席。） 

主 席 諸 君 面 前 有 停 戰 委 員 會 拍 來 電 報 

二件[文件S/964典S/965]，均係今晨所分 

發 。 是 此 二 電 報 諒 無 宜 3 S 之 乂 要 。 I t 本 人 

尙獲有另一電報。[文件S/771],]?S請美圃代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汆 國 ） 本 人 茲 有 

— 悲 痛 之 責 任 ， 卽 肩 通 知 安 全 理 事 會 安 全 

理 事 會 停 戰 委 員 會 美 國 代 表 M r Thomas C 

員會會,歸去時，遭人狙撃，身受重傷。 

主 席 本 人 所 接 獲 之 電 報 ， j y i 下 開 字 句 

報吿同一消息。 

" 余 深 " 惋 惜 之 I t 通 知 閣 下 余 之 美 國 同 

僚今日 1 ^ 前由例在法國總頜事館舉行之停 

戰委員會會讖歸去畤，遭人狙撃,身受重傷。 

* 入 之 會 議 將 前 進 行 ， W 待 閻 下 之 進 一 ; ^ 

指 示 。 " 

倘 本 人 向 停 戰 委 員 會 美 國 代 表 發 一 電 

報，表矛安全理事會之同 I t與戚at, ^ 可 代 

表各代表之共同 f t緒。 

Miï L6PEZ (哥侖比亞）該地 I t勢顚然愈 

演愈惡。適如*席所稱，安全理事會全體理 

, 國 於 脍 悉 安 全 理 事 會 停 戦 委 員 會 員 美 國 

Î8頜事在耶路撒冷行使職權時遭人狙撃，無 

本 人 僅 擬 請 敎 貴 主 席 在 現 階 段 屮 ， 在 

尙 未 開 始 f t 論 目 之 提 饑 [ 文 件 S / 7 4 9 與 

S/755]時，鹰否一倂請猶太建國協會及諸亞 

拉伯國家代表就目8'1之事件及W前向其發出 

之間題#[文件S/753]提供醏報。渠等昨曰 

[第二九九次會饑]謂準備向安全理事會提供 

其所需《之{^報，故idl爲如:6^聽取其(f報後 

始作决譏，當最稱適i：。 

# 席 哥 侖 比 亜 代 表 適 提 一 方 法 間 題 。 

本 席 ^ 承 韶 在 開 會 之 初 個 之 目 的 龙 非 如 

此。本席初原擬首先處理目前之兩項文件而 



將 聽 取 各 方 對 間 題 , 之 答 覆 事 ， 延 後 舉 

行。 

如本席之了解鳔誤，旮人所間之各國政 

I f f 與 組 織 ， 擬 口 頭 方 式 提 出 答 覆 。 其 答 I 

冗不至十分簡短，殆可斷言，甚或有引迤對 

全盤形勢再作一般ft論之可能。罔此理事會 

或 不 如 先 割 所 提 决 議 案 陳 ; ! E 觀 點 ， 後 會 

饑屮再K取各方對問題，之答裰。 

本席謹將此;a向^君提出，：iè願M諸君 

之觀點。 

蔣廷黻先生（屮國）關於鹰否：6^目#1討 

論 各 方 行 將 提 伊 之 涫 點 ， 本 人 無 固 定 意 

見 。 睢 鬮 於 稃 序 間 題 ， 本 人 爲 目 # j 之 雨 種 

提 案 顯 然 均 未 得 安 全 理 事 會 必 要 之 多 數 贊 

成，如將兩案付表决，恐係徒勞無益之舉。本 

席<ii建議與其表决，不如請1^提譲之二國代 

表圑會商，15法確定能否產生"^種爲理事會 

多數所能接受之决讖案。 

Sir Alexander CADOGAN ( 英 榔 王 國 ） 關 

：&^主席所提出之程序問題，本人目前尙無若 

何 固 定 意 見 ， 且 ^ 人 貝 予 考 盧 。 自 某 一 

觀點鲺之，咅人旣已向人索某種情報，則似 

表决前對各間題答案加"考虜爲較合邏 

輯，It本人無固定意見，且願聞各代表對此 

事之主張。 

本人^欲割中國代表適所言發表一點旃 

短意見。本人殊未敢謂目#J IT形正與渠之分 

析相符。渠謂理事會現有兩個决譏案，二案 

可能俱不能得到乂要之贊成禀數。個人對此 

事之看法，却不完全如此。HÎfi然，敝代表圑係 

>JL一完備决議案之形式提出一項文件。惟吾 

人並未稱之爲决讒案，文件S / 7 5 5 "—卽現 

所 f t 論 之 文 件 一 之 檩 題 爲 " 所 提 修 正 案 " 。 

如 本 人 適 巳 申 明 然 此 係 完 備 决 議 案 之 形 

式提出，LT此乃由*^*：人欲使美國决鑌案及 

本人所欲提之修正案，審譏時可較爲便利且 

較易了解之故。 

前日[第二九六次會議]本人發言時，曾 

表矛欲提若干修正案。嗣後所提出之本文件， 

意在1^>】安全理亊會諸君表明倘本人之修正案 

幸獲通過後，美國决議案措辭卽將如何，如 

將此問題提付表决，本人擬建鑌其稃序mn 

iil美國决議案爲討論之基磯，Jk«fc有關段落 

審讖敝代表IK所提文件屮之修TE案，同時分 

別處理本人文件內所提各額外之點。此係 

？，之進行方法。本人文件內之修JE案鹰,適 

^ 時 機 g 予 審 讒 表 决 ， >义後始分別是否己經 

修 正 處 理 美 國 之 决 鑌 案 。 本 人 ; 不 W 爲 吾 人 

育兩個互相銜突之决議案。 

Mr TARASENKO (時克蘭蘇椎埃社會主義 

Mm)主席,本人擬錚由18}下"英聯王國 

代 表 提 一 題 渠 所 提 之 文 件 究 鹰 如 何 看 待 ？ 

文件究爲美國决^案之整個修正案歟，抑 

爲 對 美 國 决 案 中 若 干 個 別 點 之 一 串 修 正 案 

歟？直"？目前爲It ,本人•U爲此項文侔爲對 

美 國 决 案 之 一 整 個 修 Î E 案 ， 故 馗 依 畿 事 规 

則 先 付 表 决 ， 然 後 視 表 决 結 果 可 斓 之 爲 通 

過或否决。 

睢現*^聩聽^^國代表之旨後，本人 t i不 

能断定胃《^文件爲對美國决識案之整個修正 

案 ， 而 開 飴 感 覺 其 爲 對 决 譏 案 屮 若 干 個 別 

點之一組或一串修正案矣。果如是,則請卞知 

所修正者究係何點。 

Sir Alexander CADOOAN ( 英 聯 王 國 ) 先 

前未將個人意S解《f t十分明白，殊覺抱歉。 

叫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用字較本 

人 恰 當 。 本 人 原 意 爲 此 項 文 件 乃 一 串 修 ; Î F 

案 。 ， 

Mr TARASENKO (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 

共和國）如此則請英國代表指出其修正案所 

修正者，究係美國决譏案之何S_Â。 

# 席 本 席 原 意 卽 擬 請 英 國 代 表 如 此 進 

行。惟在尙未时論如树表决前，鹰先决定是 

否將立卽表决，或是否鹰先聽取對間題孝之 

答覆。 

Mr AUSTIN (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） | 依 譏 事 規 

定 , 本 人 同 意 爲 依 英 國 代 表 所 建 鑌 之 方 

式進行鬼見乂 ；》員採用之敝國决譏案草案之分 

段方法。是項方式爲旮人所可同意。 

Mr LOPEZ (，+侖比亞）本人不欲堅持 

自己之請求。如安全理事會决定無須先齄亞 

拉伯各國與猶太建國協會所作解釋，卽可進 

行討論此二提議，本人可完全同意，自不待 

言 。 睢 本 人 確 欲 指 明 美 國 决 議 案 草 案 楷 出 

— 種 極 其 強 硬 之 , 行 動 ， 爲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未 



採用者。在未採此種行動前，似官聽取鄰近 

各 國 據 ， 已 派 T 隊 進 人 巴 勒 斯 坦 者 對 : 此 事 

之 解 釋 ， 美 國 决 饑 案 草 案 稱 t i f 和 牛 之 威 脅 

與 破 * f ^ f ^ 在 未 判 定 責 任 1 1 屬 時 ， 似 應 

知各方可提tJt何種解釋。 

延緩d動3fe拉長ft論至小乂要之程Ig具 

法甚多。歸根究底，此乃一程/ir問耀。W論 

旮入先聽解釋，後抹行動，或先作决讓，後 

請解釋，但顒然吾人之决識鹰有；分之報， 

爲其根據。 

1 ^ , 另 外 ， 與 上 所 述 者 完 全 不 同 ， 

卽咅\可讅亞拉伯 A i 高委員會與猜太建國協 

會代表!》^往U之習惯，發言從簡。IS>等過去 

所作解釋大都極 a 扼要屮 t î ,所苢方頗簡紐， 

相信渠,今次乂可循其習慣，俾安全理事會 

可儘速進行Ft論此二提案。It木人對此二種 

辦 法 ， 無 所 堅 持 。 本 人 兹 重 申 言 無 論 如 

何，本人均十分贊成。 

主席哥侖比亞代表適所陳ai之觀SJf， 

完 全 合 理 ， 本 席 自 將 加 " / ± 意 。 I t 爲 避 a & 

長3論，延餒决議迤見，本席là建饑安全理 

事 會 先 聽 取 各 方 對 問 題 # 之 答 稷 ， t f i ) 不 

予 辯 論 ， 後 當 再 請 敎 理 事 會 各 代 表 ， W 决 

定如何進行。 

今 曰 午 後 本 席 不 擬 召 開 安 全 理 事 會 會 

m,因據知此對若干代表均通不便。是W如 

無人反劐，下次開會將在星期一。 

Mr AUSTIN (美 f i j堅合衆國）可《請間 

安 全 理 事 會 是 否 爲 卽 時 懊 譯 辦 法 割 此 項 工 

作有方便之處？此法可節雀時閬。 

主席理事會如同意，吾人現卽Jfe取各 

方對間題單之答複。卽時傅譁辦法巳在準備 

佈置屮。 

Mr LOPEZ ( 哥 侖 比 亞 ） 有 人 ^ 伊 拉 克 

代表現在場。吾人或直請其列席安全理事會 

會識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î i l l j ^ f e ) 本 人 相 信 接 

狻 閬 題 # 者 並 永 全 數 & 場 ， 想 * 屮 有 人 I 未 

接 得 G F 具 今 1 4 答 氇 之 ^ 知 。 本 人 小 知 S F T 

應 先 取 今 1 4 在 場 者 之 答 投 ， 後 再 通 知 別 

K,出席答投。 

Mr LOPEZ (T<f俞比亞）吾人可請今日 

在場:m願實答覆者，郎來答覆，而並不妨礙別 

人於!^次會議前提出書面答覆之機會，如此 

或可簡化目前 IS勢。未審諸苕"爲然否？ 

# 席 本 席 爲 旮 人 現 可 聽 取 願 甞 發 言 

者 之 陳 述 ， ^ 後 卽 可 决 定 â 否 能 舉 行 表 决 ， 

戊 侖 比 亞 代 表 所 提 程 序 ， 等 待 他 人 之 答 

覆。 

猶太建國協會代表已將其對間題#之答 

案交來。答案刻正印« I I中，卽將作爲文件 

分發。 

如伊拉克代表刻在理事會畲議室，本席 

擬請其; r來列席。 

( « s 主 席 邀 請 , 伊 拉 克 代 表 M r Naji A l -

Asil軌安全理事會讒席）。 

主席埃及代表原欲發B,如渠現在隼 

備對間題,提出答覆，本席卽請其提出答覆。 

自現在起，改用卽時俾fil辦法。 

( 至 此 改 用 卽 時 傳 , 制 ) 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正 如 主 席 

昨日所通知安全理事會者，埃及政肝之答覆， 

昨日午前已準備停當。本人今擬代表埃及外 

交部長閣下將本人所接獲對,依五月十八日 

安 全 理 事 會 决 議 案 [ 文 件 S / ? 6 7 ] 向 埃 及 政 ; S 

所發問題之答覆， I轉達^全理事會。 

對問題（甲）之答覆如次 

" 英 國 在 巴 勒 斯 坦 之 委 任 統 治 終 m ，埃 

及政肝曾命其陸軍部隊:â人巴勒斯坦，W實 

現埃及政Iff前於五月十五日致聯合豳及各大 

國之備"^錄所列舉之目的。埃及正規部隊秉 

國際法之頂則，,對前;06目的之se誡，現 

正 推 * 其 軍 事 行 勋 ， 不 分 Ê 域 城 市 與 地 i f , 

凡爲軍事行動所需要者，一槪開入 

此項答案可包括問題（甲）一，二兩都 

分。 

對於問題(乙)之答覆如次 

'坟及部隊刻在巴勒斯坦(^部作碱,彼等 

現正: I 行其在埃及軍事指揮下 K m i L 勒斯坦 

头全與秩片之工作。埃及政肝自始卽已宣稱 

其 卓 事 4 于 動 I 非 爲 反 對 巴 勒 斯 坦 之 衝 太 人 

K,而爲反對撺太民族*義黨之恐怖分子， 

因 彼 等 擁 有 勉 新 式 S 兒 之 武 ^ ， 且 在 巳 勒 

斯 坦 全 境 各 Î T 太 S 留 區 建 有 防 « 工 事 與 強 L A 



機槍陣地，之爲進 S i : 鄰近亞拉伯村洛及其 

和平居民之跳板。 

'埃及政释之IT—目的，爲終IT此種麵政 

肝局面，恢愎巴勒浙坦之安全與秩/v， 

A 人 民 能 建 立 一 統 一 之 巴 勒 ^ 坦 國 ， 在 此 國 

家f^，凡巴勒斯坦所有居民，不分It拉伯與 

猶太，均能和睦共處，相安無擾，；间等權 

利 ， 負 同 樣 義 務 , 宇 敎 聖 地 得 有 保 ? ^ 任 何 

人均可自由前往朝拜。" 

對於問題(内)之答稷如次 

"埃及政肝前已宣稱其正规軍隊開入巴 

勒斯坦之目的在於制 lb通太民族主羲^恐MI 

分子對：&^亞拉伯人民及違反人道之大屠殺， 

l i fe爲保障其居民之生命財產。非各亞拉伯 

國家之武装部隊;英國放棄其委任統冶權時 

開人^地，此輩311練有素且過佈巴勒斯坦全 

境 之 播 太 民 族 # 義 黧 恐 怖 分 子 ， ^ 巳 消 滅 數 

十萬巴勒斯坦之亞拉伯人民，而亞拉伯人民 

實爲该地居民之組大多數。此觀乎千萬亞拉 

伯人民男女婦孺絡釋不鲍逃難於鄰近^亞拉 

伯國家，"尋覓安全處所而;>i6脫檑太民族* 

鷂 黨 之 暴 虐 與 壓 : â , 卽 可 證 明 。 " 

' 相 鄰 各 亞 拉 伯 國 家 均 爲 亞 拉 伯 同 盟 之 

盟國，彼等自鶸係依聯合國憲章規定而組成 

之IS域組械，負有維持其區域內安全與秩序 

之責任。各亞拉伯政肝具《椎持该區域安全 

與和平之能力。埃及政肝深信如其他國家不 

出而干沙巴勒斯坦，則亞拉伯正規車隊之在 

地决不致搔亂國際扣牛。反之，且足Jti終 

止目前之泯局面，《1^開闢公平解决巴勒斯 

坦間題之途徑。" 

間題(丁)之答孭如次 

'自英國放東娄任統冶權因而在政 / f i"與 

行 政 機 構 方 面 產 生 後 ， 亞 拉 伯 武 装 部 隊 

郎 巳 接 收 該 地 之 統 治 權 與 政 權 ， 期 所 到 之 

處，俱能恢&此種機構，使其繼精工作，亞 

拉伯部隊進入各地之目的，在於根锒當地人 

民 及 其 代 表 之 意 1 È 依 聯 合 國 憲 章 ， 建 立 

̶；TTC久政肝。在目¦W，此項政權將維持各種 

&用事業， i fe處理一統一巴勒斯坦國家之事 

務，AiUaC全體居民之M利，不間其爲亞拉伯 

典 猶 太 人 。 ' 

對於問題(戊)之答覆如次 

槽 太 國 在 巴 勒 斯 坦 幅 員 未 定 之 一 部 分 

士地內宣佈成立，及其宣佈成立前並爲宣佈 

成立作举備迤見而4于之恐怖^義，已杜絕亞 

拉伯與檐太雙方代表取得任何^解;dl解决其 

問題之途徑。 

劉於問題（己）之^覆如次 

" 猶 太 部 隊 ， 或 鹰 確 切 稱 之 爲 檑 太 民 族 

主義黨恐怖分子，表面上尙未侵犯埃及邊界， 

JT未;&人埃及頜士。然而，暴力與*怖主義， 

隨播太國之宣佈成立Ai俱來，且其位置舭連 

埃及，；Î於各亞拉伯國家之中，而各亞拉伯 

國家之I t緒巳在沸騰中，此事對埃及與吡連 

巴勒斯坦諸亞拉伯國家之安全已構》5<_威脅， 

蓋無疑義。 

更IT進者，埃及人民;iè不視巴勒斯坦之 

亞拉伯人爲路人，蓋自古來，二者間卽有多 

種 鬮 係 之 堅 強 ; 擊 。 任 何 方 面 對 巴 勒 斯 坦 

亞拉伯人之侵略，尤其榴太民族主義者Jdl駭 

人與殘2方 ï i j f f行之侵略，均足在埃及人民 

方面引起直接M饗。埃及爲亞拉伯同盟盟國 

之一，而亞拉伯同盟爲一區域祖械，對於其 

區域内之安全負有責任，LL勒斯坦旣爲此區 

域之—部分，故续及JT與其他任何亞拉伯國 

家相同，12爲巴勒斯坦境内猶太民族主義> 

=ÎH布分子之活動，直接威脅此整個區域之安 

全與和平。 

^ 席 現 請 潜 太 建 國 協 會 代 表 提 出 彼 對 

於所獲各問題之答稷。 

Mr EBAN ( 巳 勒 ^ 坦 槽 太 建 國 協 會 ） 安 

全理事會*^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铕二九 i 

會 讒 向 巴 勒 斯 坦 播 太 局 所 發 出 之 問 題 ， 

巳由本人轉達特拉維夫Ai色列外交部長。頃 

巳 接 獲 色 列 嗨 時 政 W f J 务 問 題 之 《 覆 。 

本 人 奉 命 措 出 猶 太 當 局 ' 宇 樣 在 過 去 

係 指 巴 勒 斯 坦 猶 太 建 國 會 及 巴 勒 斯 坦 檑 太 

國 民 識 會 （ 卽 巴 勒 斯 坦 遒 太 總 會 ） 而 伹 

現在係栺>ji色列國臨時國民議會aw色列國 

臨時政府而言，此二機構乃上述二團體所聯 

合建立者，且自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五日起，卽 

賦 有 色 列 H 之 一 切 立 法 權 行 政 權 與 l i j 法 

權。 

本 人 所 接 獲 對 於 各 問 ^ 之 : ^ 覆 如 次 

問題（甲）巴勒斯坦何區域眞正爲貴力 

所管轄？ 



答 w 色 列 臨 時 政 ; f f i q 前 割 , 大 會 於 一 

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决譏案所割定之枘 

太H全部頜士 1,行使管制權。此外臨時政f l ï 

更管制Jaffa市，Galilee北部，包括Acre Zib 

B a s e a 及 北 黎 巴 嫩 邊 界 之 潜 太 居 留 區 在 

内，沿 H u l d a 通耶路撒冷路之一，條頜> ， 

幾乎耶路撒冷之全部新 lb區及耶路撒冷鲁城 

城桓內之檑太區。W色列國頜士外之上述區 

域 ， 係 在 色 列 國 軍 事 當 ^ 管 制 之 h 彼 等 亥 I J 

正嚴格遵守關於此方面之國際規約。Negeb 

南 部 係 無 人 居 住 之 區 ， ^ 今 無 ^ 效 之 行 政 

當局存在。 

間題（乙）貴方是否有軍隊在巴勒斯坊 

亞 拉 伯 入 佔 多 數 之 區 域 ( 城 鎭 區 ） 活 動 ？ 

或在巴勒斯坦境外活動?" 

答 吾 人 ? f 爲 色 列 頷 士 爲 一 單 元 ， 人 

口W潜太人居多。如上所:Ji , 色列H臨時 

政府已在"色列國士外巴勒斯坦若干 I S 域行 

使 職 權 此 等 區 域 P î ^ 耶 路 撒 冷 外 ， 前 均 

亞拉伯人佔最大多數。但目前各IS亞拉伯人 

瓦多已嚷而他去。巴勒斯w境外之區域:ife無 

爲癥太方面所佔頜者，但播:^部隊基〕!^乂要 

之 ， 事 理 由 J è 作 爲 其 防 馕 計 劃 之 一 部 份 , 有 

時 未 免 突 出 色 列 國 疆 界 ； ^ 外 。 " 

所liB W 色 列 a 邊 界 或 色 列 國 領 

十 ， 係 指 一 九 四 七 年 十 一 月 二 十 九 日 决 讒 

案所附地圖剷袷檑太國之區域而言。 

問題（内）若然，則貴方係根據何種理 

由證明此種活動爲;it當？ 

答 上 稱 色 列 國 境 外 之 活 動 ， 所 根 據 

之理由如下 

- 爲 抵 抗 侵 略 ， 並 作 爲 防 禦 計 劃 之 一 

部 份 ， 使 各 ; ^ 地 區 不 致 被 用 爲 進 玫 色 列 H 

之根據地。 

二 爲 保 護 滔 太 人 民 交 通 與 經 濟 生 

活，包括J<i色列國W外各通太居留區之保護 

在內，蓋因各區內旣無任何正當組成之行政 

當局，又未能施行大會計剷中所規定之保證 

與保障，故生命財產俱受極大危險。因耶路 

撒冷 f ]無H際法典之訂定，故间樣理由方適 

用於>^城之猶太區。 

1參閲大會第二屆會正式紀錄，决議案第一 

八—(二 )。 

"問邇(丁） J，方是否已有接洽於S近之 

將來設法使適齡男子自巴勒斯坦垵外進人巴 

勒 斯 : 》 ? 若 然 則 其 人 數 若 干 ？ 又 彼 ， 來 自 

何處？ 

答 W 色 列 國 之 公 開 目 榨 與 最 初 目 的 ， 

爲開放門戸W容納大量移民故現巳I？法 ife 

正繼櫝設使各國®太人民，不分老幼 I *別， 

均可移人LL勒斯in。 W色列國鼯爲移民間題 

爲 其 自 身 權 限 内 之 間 題 。 

問 題 （ 戊 ） 貴 方 是 正 就 停 诚 或 巴 勒 

斯坦之政冶解决問題與亞拉伯當局;dtfî^判 

中？ 

答現無此種談判。去年十一月之决議 

案通過後，潜太方面立卽通知亞拉伯同盟喊 

書長《 i f摁太方面準備W施行十一月二十九 

日 大 會 决 譏 案 爲 基 礎 皋 行 ; 炎 , , W 期 與 全 體 

亞拉伯入民和平合作。亞拉伯方面對此未予 

答複。邇來更向外牟〗伹King Abdullah —再 

,àÇ探，代表槽太S提出和平與睦鄰之意，It餍 

次 表 矛 悉 遭 K i n g Abdullah拒絕，彼堅欲將 

全 部 巴 勒 斯 其 統 冶 之 下 ， 龙 使 猶 太 人 

民 接 受 亞 拉 伯 ③ 籍 而 安 地 方 自 冶 。 

"吾人曾一再表矛對巴勒斯坦英國當;^ 

及聯合國各種機關所發 f >戰提議之贊成態 

度 。 託 管 理 事 會 所 倡 耶 路 撒 冷 舊 城 停 戦 之 

譏，爲猶太方面所遵守，但爲亞拉伯方面所 

破 壤 。 " 

"問題(己）貴方是否已指派代表與安全 

理事會停戰委員會接洽，jyi期實施安全理事 

會所规定之停戰？ 

答安垒理事會通過停戰决議案時， id i 

色列s臨時政府尙未成立， i t猜: i建H協會 

自始卽在耶路撒冷與停碱委員會保持5i切聯 

繋。此種聯繫工作，現已由臨時政府接替"。 

間題(庚）貴方是否同意耶路撒冷城及 

各處1地立卽無!^件停戰？ 

答 同 啻 / 

問題(辛）亞拉伯部隊是否已侵人貴方 

自認具管轄權力之頜十？ 

答 & Negeb北部若干角隅，及Tiberias 

湖Ai南之糸]但河流域，5"拉伯部隊均已侵人 

W色列國颁士。此外埃及,>卓貧一冉$璩特 

拉維夫與南方猶人居留lâ ，牛民死傷甚重，同 

伊拉克飛機曾麋撃*】但河流域北部若干居 



留區，îiE利亞與黎巴嫩之大敏復自邊境外釾 

搫G a l i l e e北都之居留區。 

接 遽 上 答 覆 後 ， 本 人 復 後 W 色 列 嗨 

時政/{1外交部艮Mr S h e j t o k 電 報 一 件 ， ^ 

電厅關本人適所宣讀fif^間超(庚）之答覆， 

其文如1^ 

T i b e n a s湖南約但诃5 t t域遭侵略部 

隊伸人之區域，業被解放。Samakh S 業 已 奪 

\Q,侵略者波驅囘疆界外之Hamma 。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 fJE fIJ亞）本人茲欲提 

出 钕 f i j 亞 政 肝 , 席 五 月 十 九 日 所 發 M 

題[文件s/75^]之炫覆。 

間題（甲）屬贵國革隊之武装份子或 

受 贵 國 支 持 之 非 正 規 部 隊 現 是 在 （ 一 ） 巴 

勒斯坦活動？ 

" 答 有 。 

(二）在巴勒斯坦猶太入佔多數之IS域 

(城m E)内活動？ 

" 答 無 。 " 

'問題(乙）若然，此等部隊現在何處？ 

受何人指揮而進行活動？其軍事目標爲何f" 

答 此 等 部 隊 刻 f r Tiberias湖南之 

Samakh村（一亞拉伯村荘），受t4利亞之指 

揮。其軍事目標爲咴復法律與秩序協助其巴 

勒 斯 坦 之 亞 拉 伯 同 f l U 撲 猶 太 民 族 # 義 黨 

,分子之武装饭t^L ，將由Tibems，Sajad, Akka, 

Haifa, Jaffa 其他城TÎi村莊逃去，數3二十 

五 萬 之 亞 拉 伯 I I 民 ， 遺 送 囘 籍 ， ； 制 I H 巴 

勒斯HI目】1之Î昆亂狀態後，協助巴勒斯坦人 

民建一3括其全體居民在内之民主政權，爲 

其未來政府。此種卓事行動，非爲反對巴勒 

斯坦之猶太人民，而爲反對猶太民族*義黨 

之&怖分子，因彼等不顧1^地豸數人民之願 

望，而欲爲猶太少數民族建一獨立圃家之故。 

^ FIJ亞政府之目的爲協助巴勒斯坦人民建立 

̶民^之巴勒斯坦國家，&此國家内所有居 

民 " ̃ [ q 族 基 督 徒 猶 太 人 及 其 他 一 均 能 

和睦化處，相安無隆，亨同等權利，負同樣 

義務，宇敎聖地得有It格而絕對之保障，任 

何人均可有1i】往朝拜之自由。 

間題(内)(一）貴方係根據何種理由主 

張此,部隊有權進人巴勒斯坦？ 

' 答 因 吾 人 1 2 爲 巴 勒 斯 坦 爲 亞 拉 伯 頜 

十 , 其 他 在 社 會 經 濟 政 冶 種 族 地 理 語 

文 與 * 統 方 而 ， 與 ^ 利 亞 及 j t 周 圍 之 亜 拉 伯 

國家均有Jife切聯，。巴勒斯坦方爲亞拉伯同 

盟 之 ^ 正 式 會 員 ， 而 亞 拉 伯 同 盟 則 爲 一 3 域 

組織，負有解决G内爭端，：iè+息叛亂之責 

任。巴勒斯坦目前之浪亂狀態，對於敍利亞之 

安 全 與 秩 序 ， t : 響 極 爲 重 ， 尤 大 批 貧 苦 難 

民湧入敍利亞避難爲然。更有;â者，巴勒斯坦 

之多數居民，爲^地委任統冶終 I H 後有資格 

行 使 政 權 之 I t — 合 法 團 體 ， 而 此 圑 體 向 * 人 

要*革事援助。如吾人不予援助，則猶太民 

族 * 義 者 所 欲 貪 併 之 各 ® 域 内 外 之 亞 拉 伯 入 

民，將悉有淪:Èf^滅絕之J&。 

'間題(内）（二）貴方係根據何種理由主 

張 此 等 部 隊 , 權 開 入 猶 太 人 佔 多 數 之 區 域 

(城钣區），；iè^fti^處活動?" 

答 目 今 旮 人 之 武 装 部 隊 ， 尙 未 在 猶 太 

人 佔 多 數 之 域 内 作 戰 ， I t 吾 人 不 承 l e 任 何 

猶 太 人 佔 多 數 之 城 * 可 脫 離 巴 勒 斯 坦 多 數 人 

民而镯立行動之原則, 

"問題(丁）巴勒斯坦亞拉伯人佔多數之 

區域內，現由何人負責行使政治職權？ 

' 答 亞 拉 伯 武 装 部 隊 現 已 接 替 管 制 權 與 

政 權 ， 目 的 根 據 人 R 意 t i l f e 依 聯 合 國 憲 

章之宗旨與目的建立一水久政府。亞拉伯最 

高 委 員 會 代 表 智 可 對 此 題 作 進 答 趲 ， 

因其任務卽在淸楚解答此問題也。 

'問題(戊）此當局現是？‧正與猶太當局 

就巴勒斯坦問题之政治解决進行《III判中。 

答 猶 太 獨 立 a & 巴 勒 斯 坦 ― 部 分 領 士 

内之宣佈成立&其部隊爲實現其顚著願望而 

犯之暴行，已杜絕任何;^判解决之=^徑。睢 

無論如何，盼望業經任命之51解專員蔽境時， 

或可覓得某種談一1之基礎。 

"問選（己）猶太部隊是否巳侵犯貴國邊 

界，；1入貴國頜士？ 

" 答 然 ， 彼 等 , 戳 度 遒 人 ^ 利 亞 之 頜 十 ， 

炸 燬 橘 樑 後 撒 ^ 。 

Mr A L - A S I L ( 伊 拉 克 ） 本 人 宣 ^ 敝 國 

政府對安全理事會所發問題之答覆，實覺榮 

幸。問題與签案如下 

間邇（甲）铼屬貴U' î ï隊之武装份子， 

威 受 貝 政 府 支 持 之 非 正 规 部 隊 現 是 否 & ( ― ) 

巴 勒 斯 坦 活 動 ？ 在 巴 勒 斯 m 猶 太 人 佔 數 之 

區域(城鎭區）活動？ 



答 ( 一 ） 然 。 

(二）凡多數與》數之分可能被援爲某 

種 丄 張 之 錯 ^ 藉 口 時 ， 將 巴 勒 斯 坦 分 作 

鎭 區 等 單 位 如 1»易引ALl^會吾人之丄張;î% 

鹰視巴勒斯坩爲一整個地_1戈，5&拉伯八爲其 

地 f e 民 之 多 數 。 敝 國 武 部 隊 之 進 人 巴 勒 斯 

坦，『1小分區域l>%fiî或居民信卯。 

間遨（乙）I若然，此等部隊現在何處？ 

受何人指掉而進行活動？其軍事目標爲何？ 

答伊拉克部隊刻在^伹河 JdL西地帶作 

m,受伊拉克軍官指忡。具軍事目標决非在 

於ix^S^^f巴勒斯坦之猶太入，而在於撲勢將 

蔓延仝境之猾太民族*義黨"ÎH布分子之非法 

行爲，；IfeK復和平與秩〗ï>。此目標之桔Mi,足 

" 使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建 一 統 一 國 家 ， 在 此 國 

家 內 ， 亞 拉 伯 入 與 猶 太 人 得 同 , 平 等 之 民 主 

權 利 。 " 

間超（內）貴方係根據何種理由4^張此 

等 部 隊 ^ 權 進 人 （ 一 ） 巴 勒 斯 坦 ， （ 二 ) 猜 

太入佔多數之區域（城m區），Jè在• ̂ 處 活 

答 一 九 m 八 年 五 月 十 五 H 委 任 統 治 終 

止時，並未钮織合法政權"補其缺。同時少 

數民族之恐怖與feê略行爲愈演愈甚，終至造 

成 暴 行 與 屠 殺 且 有 颟 成 全 面 混 亂 之 勢 。 許 

久"來，猶太民族 J "義者此種侵略行爲卽爲 

多次暴行及無端暴謝之丄因，伊拉克駐耶路 

撒冷之頷事館卽曾遭其攻撃破壤與劫掠，警 

衞多人俱波TI*殺。冃命數寸萬亞拉伯平民皲 

迫而棄家他力，避難於鄰近諸亞拉伯國家。此 

事本身卽爲祁平與秩序之威脅。所肯此等事 

實，均爲聯合國及其停戰委員會所《目共覩 

者。亜拉伯同盟旣爲一區域組織，旨在維持 

^ 區 之 和 平 ， 故 # 此 不 能 坐 視 。 同 盟 一 敝 

國 政 府 爲 其 會 員 之 一 — — 採 取 是 項 行 動 

時 深 f H f ] 無 外 力 f 沙 致 ‧ ̂ 地It勢趨方八,1雜， 

則 彼 * f 力 足 實 現 其 K 復 相 平 與 秩 , Jr^求巴 

勒斯坦問題&牛解决之最高目標。 

至鬮於所謂猶太人佔多數之區域（城 

鎭 & ) 一 點 ， 入 , 貝 再 赘 明 在 現 狀 T 將 ^ 地 

作如此分法乃易I t人溪解之舉，且此種分法 

It俘基Jîf^分治之辦法始可，而分治固爲敝s 

所拒絕。 

"間題(丁）巴勒斯坦亞拉伯人佔多數之 

區域內，現由何人負責行{1政治HiMfs 

答 ， 多 亞 拉 人 佔 多 數 之 中 L 地 均 爲 

猶 太 民 族 r " 義 s e ? 略 之 目 標 彼 等 小 顧 原 有 

政W，勒逼當地入民棄家他去。t#遇fi 一區 

在軍事佔 t r r時，輒由當地出身之稱職文官 

在 軍 事 長 官 監 督 T 執 行 民 事 行 政 此 僅 係 一 

種臨時辦法，直至法律與秩;ï#«WL建立，依 

當 地 入 R f i L I f e S 於 R 1^原則之合法政治組 

械成立時爲ih。 

閧題(戊）此當局現是S與猶太當局就 

巴 勒 斯 坦 題 之 政 治 解 决 矗 行 & N中？ 

答 無 。 在 ^ 怖 手 段 威 脅 丁 ^炎H小足建 

立 平 與 秩 力 小 足 爲 閧 遨 求 措 么 、 平 解 

决辦法。 

問 題 （ c L ) 猶 太 部 隊 是 否 巳 犯 賁 ï ï ^ 

界進人:à a領士？ 

答猶太民族主義黨入對伊拉克疆界雎 

未直接侵犯，但巴勒斯坦境內現存之威脅 

不 限 : 8 ^ 該 地 疆 界 內 ， 且 : r 延 及 伊 拉 克 ， 一 

刖 由 : 獪 太 民 族 " t 義 者 之 略 企 圖 ， 一 則 因 

巴勒斯坦之5&拉伯人&乃全體亞拉伯人民之 

完齄部分*‧。 

Mr GHORRA (黎巴嫩）一九四八年五月 

十八日安全理事會主席>丄1£報向较巴煉外交 

部長提出之問®，本人茲代表黎巴娣外交部 

長閣T向安全事會提出答覆，實覺榮丰 

黎巴嫩政府與人民戳巴勒斯坦爲一單 

— 之 頜 士 與 政 冶 體 ， 其 地 亞 拉 伯 人 1 \ 佔 絕 

大 多 數 。 小 妨 礙 此 項 原 則 T ， 敝 s 政 府 # J 

間題（甲）之答覆如次 

( - ) 黎 巴 嫩 之 武 装 部 隊 刻 在 巴 勒 斯 坦 

作戰。 

(二）目前尙無武装部隊在猜太人佔多 

數 之 區 域 （ 城 鎭 區 ) 作 戰 。 

敝國政府#間题（乙）之答稷如次 

敝國部隊刻在巴勒斯坦北部作戰，、负軍 

事R榨爲同亞拉伯 (â l盟其他盟H之軍隊戡 

牛巴勒斯坦之叛鱲，一如亞拉伯同盟祕書長 

五 月 十 i 日 備 錄 [ 文 件 S / 7 4 5 ] 所 聲 明 者 。 

敝國政麻f}問題（内）之答扱如次 

" 關 於 ( ― ) ( 二 ) 兩 項 ， 上 稱 D i e 錄 中 巳 * 



充分答覆。特請參閲該文件第四頁第（ te ) 

段 。 " ' 

敝國政府對問題(丁)之答覆如次 

巴勒斯坦所有及任何部分之政治職權 

槪由亞拉伯國家同盟負責行11。茲&特請參 

閱文件IS/745第四頁第(伍)段。 

敝國政府對開題(戊)之答覆如次 i 

"亞拉伯國家同盟現未就巴勒斯坦問題 

之政冶解决與猶太方面舉行Sii判，且猶太方 

面一日堅持其建一猶太國於巴勒斯坦境内之 

企 圖 與 力 ， 旮 人 卽 一 日 不 擬 開 始 此 種 談 

判。 

敝國政府對問題（己）之答覆如次 

猶 太 民 族 # 義 黨 之 武 装 部 隊 於 一 九 四 

八#五月十四日與十五日夜黎巴嫩部隊尙未 

進人巴勒斯坦時，卽侵犯黎巴嫩之疆界。此 

等部隊曾數度人寇黎巴嫩，兩度派遣武装部 

隊由海上在敝國邊界內地點登陸，：É炸燬若 

干橋橾。巴勒斯坦委任統冶權終止前後均有 

此種侵犯敝國領士之行爲發生。 

Jamal Bey HUSSEINI (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

會）咋日本入已Sft明因由於某種鐯娛，吾人 

迄 今 尙 未 接 到 對 問 題 單 之 答 視 ， 但 因 主 席 

惠允本人略致數§S，茲擬對今晨向理事會宜 

蘧之m報，謹3數言。 

本人擬首先劐美國St"耶路撒冷總領事所 

遭 不 幸 ， 致 深 切 之 同 赌 慰 間 ， 本 人 堅 信 全 

體亞拉伯人民均與本人懷有同烕。輛論射撃 

者屬；SNfô方，或屬對方，吾人均擬表亍同 

IW,且本人堅巴勒斯坦人民决無故實出此 

者。 

第二，在適向理事會宣凟之兩封電報屮， 

猶太當严J稱亞拉伯方面曾向耶路撒冷若干醫 

院及希伯來大學進攻，且稱魟十字會代表親 

見 建 築 未 作 軍 事 之 用 。 事 實 上 ， 其 中 一 m 

稱該地設有衞兵。本人想像；；^衞兵等當非公 

開派駐戶外，而係在建築物之？3。據人所 

獾It報Scopus山上之Hadassah醫院及希伯 

來大學，均铍用作5â攻之根據地，此項 lé報 

業已由停%%委員會與紅十字會雙方所證實。 

, 次 進 攻 係 委 任 統 治 權 終 l b 前 後 發 動 ， i t 

其 於 五 月 十 五 日 g 任 統 冶 權 終 I h 日 及 其 翌 

B , 會 由 ; ^ 處 螢 豳 攻 勢 ， " 攻 撃 W a d i el Joz 

及Sheikhjarrah區，此二區均原爲亞拉伯人 

居住之地，而亞拉伯人均錚驅遂他去。是 H 

現巳不能S胃Hadassah醫院仍在行使其平常 

醫院之任務矣。 

(至JJfcK復次第傳P^lfclOo 

Mr E L - K H O U R I (钱利亞）關於向敍利亞 

政府所P《之最饯一間題，猶太部隊曾侵犯貴 

國疆界，進人貴國饿士否？本人答稱彼等曾 

數 度 進 人 ， 燬 橋 铋 後 撒 : > & 。 本 人 未 指 出 

其g人及Jl^燬橘樑之日期，蓋因敝國政府之 

拨 未 指 明 日 期 故 也 。 睢 敝 國 政 府 稱 腠 次 侵 

犯事件發生if^委任統冶權終ih日前後。本人 

已去電at亍5â切日期，KÊ^未接狻覆f、。 

主席截至目前It,旮人尙未得到蘇地 

亞拉伯與葉門之答案，又擄適向諸君分發之 

電報，外約伹已拒絶答覆矣。 

適所齄取之各方答欞自需理事會各代表 

更詳細之研究，蓋無逄義，各答案全文卽將 

‧U文件方式分發各代表。 

本 席 擬 提 議 目 前 對 各 方 答 覆 暫 不 考 

廬，而審讖美國代表圑所提之决識案草案。 

Jamal |Bey HUSSEINI (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

會 ） 關 ,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之 答 複 ， 個 人 希 

望 至 A 能 ; 星 期 一 提 交 安 全 理 事 會 。 

主 席 吾 人 將 美 國 之 决 議 案 草 案 爲 表 

决 之 根 據 ， K 現 在 擬 B t 英 H 代 表 兌 明 其 對 於 

各段所作之修正案。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) 本 人 不 欲 

稽 延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工 作 ， 诅 迄 今 爲 I t , 關 於 

美國之提議或英國之修正案，敝代表圑尙未 

得 發 言 機 會 （ 事 實 上 吾 人 方 未 要 求 發 。 本 

人"爲鹰有一陳述意見之機會。本人之要求 

如蒙理事會接受，刖本人乂^聲明所陳實見 

將不致過長，伹: r不過短。 

Mr TARASENKO ( •%克蘭蘇維埃妣會^義 

共 和 S ) 本 人 僅 擬 s a 明 一 事 。 嚴 格 言 之 ， 現 

'在根本無研究此等問題之需要。今日巴勒斯 

坦之It勢與過去同樣明朗，各方對問題單之 

答覆 Z f e 未改變*人對巴勒斯坦 I t 勢之觀感。 

其爲無用與無聊，正與各問題之本身同。 

本人•U爲現已屆終Ih此種種做作，立時 

開始f t論具體籤案之時。 



主 席 如 本 席 了 解 正 確 ， 埃 及 代 表 欲 對 

决;!^案草案發言。(渠所言將卽時>；?制 t% 

譯之)。 

(至此&用卽時(#譯制） 

Mahmoud Bey FAWZI ( 埃 及 ） 在 未 就 美 

國 决 案 草 案 及 英 國 代 表 團 之 修 正 案 發 言 

m, I f i i l無人反對，本人凝對S克蘭蘇維埃 

社會主義共和S代表適縫所â略致數S；。 

本 人 對 蘭 代 表 之 如 何 反 鹰 ， 自 不 

能 予 W 節 制 。 但 ^ 審 査 各 國 政 府 安 全 理 事 

會之答覆;iÈ不重虿一B^，本人閬之自不特覺 

欣m 0本人5£爲此êî-或町稱爲過於If大，或可 

稱爲Aif^â "蓄，要在何種角度視此問題耳。 

I t此乃枝節間題，如蒙主席允Bfc,本人擬進 

而一論當前之决 la案草案。 

在尙未14始•AI, ¦；^3#%克蘭代表允本人 

指出當前之問題確爲一極其重要之間題。本 

人 欲 提 醒 安 全 理 事 會 / ± 實 無 論 諸 君 承 I S 與 

否，安全理事會之波促婧施用憲章第七章， 

此尙爲第一次。第七章爲極重要及極嚴重之 

—章其所處理之問題，JT腸極細重而笪要。 

ISJ時如諧聯合s安全理事會自；r包括在內之 

主 要 目 標 爲 助 W 牛 之 建 立 與 椎 持 ， 任 何 行 

動如可造成相反之結果者，均與此目的不相 

調和，此JT爲不言自明之理 

在未提及其他問題之前，本人擬指出一 

點,卽本人對二 H前[二九八次會議]哥俞 

比 亞 代 表 就 埃 及 政 府 ; ! 五 月 十 i 日 致 ^ 全 理 

事 會 之 來 文 [ 文 件 S / 7 4 3 ] 向 安 全 理 事 會 所 

作之解釋，大致同意，^文件正如埃及代表 

所稱，事實上係向安全理事會伸出求援之手, 

其 所 請 求 者 旣 # 恫 嚇 史 非 i l 局 勢 更 爲 * 化 

而實係合作與援助。 

旮;V H前幸而居 i^̶在^«月十四日之前 

數 曰 曾 最 育 力 氣 力 言 法 治 精 祌 對 於 國 際 

i l係如何重荣之國家中。 I f t本入敢謂闥於分 

冶 之 决 議 案 ; 法 冶 精 祌 在 t a 際 i l l 係 中 具 

有 & 大 重 要 I * ̶feë全觀含之反映，而與此 

觀 含 恰 成 對 ^ 。 

本人並爲無論美國代表承B ;召與否，m 

國 代 表 圑 向 安 仝 理 事 會 所 提 之 决 ^ 案 草 案 ， 

賓 顯 然 爲 分 冶 决 案 之 重 提 。 ^ 如 屮 ! 3 代 表 

二 日 前 [ 馆 二 九 六 次 會 議 ] — — 如 本 人 之 

記 情 無 谋 — — 所 B , 無 論 如 何 解 釋 ， 該 决 議 

案實質上爲一主張分治之决議案。本人可W 

對W前十一月二十九日大會分治决議案發言 

之同樣態度，》敬指陳美國代表圑之决議案 

草案內容，至》"本人視之，與憲章本身不 

符，方不符合和平之目的,且與'法治精神在 

1^際關係中具有極大重要性"之健全觀含，方 

不相調和。 

對:*^巴勒斯坦目前之額士地位，吾人已 

間安垒理事會内有若干懷疑表亍。誠然，吾 

人現 4 ^ 身在海牙，不宜深沙繁文褥節法律 

釋。但安全理事會於决定»巴勒斯坦 

鹰採辦法或理事會將採之辦法Ai前，實絕對 

不可不輛對於法律間題之最低限度知誡。 

對於LL勒斯坦之領士地位如無淸晰觀 

念，請問旮人如何能對此問題决定解决辦法f 

倘 有 侵 犯 * i 界 之 唐 事 或 向 一 國 家 進 攻 之 I t 

事，又fl吾人不知究j£是否有一國家存在，換 

i"之，倘《^頜士可能係無人過間之地，則吾 

人如不能確知巴勒斯坦頜+之 f t質如何，卽 

不能對此種國際 f t勢有所决定。 

有人厭^法律間题，本人自然知之。倘 

對法律問題之考慮非安全理事會W正當方 

式推行工作所根本乂 17,刖本人對此種人之 

厭^態度,自可同意。伹本人當然堅决主張 

吾人鹰知吾人所爲者究爲何事。吾入乂^知 

^ 是 S 有 對 正 式 政 府 或 國 家 3 & 攻 一 本 人 不 

稱 之 爲 侵 略 一 之 i t 事 。 有 人 幾 欲 { ^ 吾 入 相 

信委任統治權終止後巴勒斯坦tL成爲無人過 

問之地。事實容或如此，伹_t:î>^貝加Jblii明始 

可。 

W吾人視之，巴勒斯坦决非一片無人過 

問之地。自@際聯合會盟約玎定後，巴勒斯 

坦 卽 被 承 站 具 有 暫 時 獨 立 之 l ^ M 一 關 : 此 

點 A i 後 自 當 詳 論 0 此 處 所 謂 暫 時 ， 遠 不 如 

普 通 言 學 上 所 e 胃 " 暫 時 涵 意 之 重 。 此 5 i J 

之確切Sè釋，旋卽見於國際聯合會盟約|6】條 

(第二十二條），如本人記億正確，條稱巴 

勒斯坦之獨立僅-員g 'tiij於% ^ 統 制 國 之 行 政 

上 , 見 與 協 助 。 是 項 行 政 上 之 助 已 : i 月 

十四日午夜終止，故對jlr^全部巴勒斯坦獨立 

之任I何限制業巳涫1^。是W凡與全部巴勒斯 

坦獨立相反之事，番爲毀^:iè強迫ite减巴勒 

斯±_H合法人民統治其自己士地之主權。 

理 事 會 內 巳 有 若 干 代 表 發 ^ , 恍 如 埃 及 



部隊之開人巴勒斯坦，爲違反每一人民之合 

法 意 者 ， 本 人 敢 謂 事 實 决 非 如 此 。 吾 人 前 

已在理事會上一再聲明，s胃事實上埃及部隊 

之液該地，得有巴勒斯坦絕大多數人民之絕 

對同意，此在其他亞拉伯國家之都隊方復相 

同 。 亞 拉 伯 最 高 委 員 會 代 表 二 日 在 理 事 會 

發表之聲明中[第二九七次會^] ，曾重申此 

項事實，任何人均不能向安全理事會證明巴 

勒斯坦有一名合法亞拉伯人反對埃及與其他 

亜拉伯國家部隊之進人該地。 

無 論 " 前 對 此 事 之 â 論 如 何 之 多 ， 不 幸 

若 干 谋 會 之 點 依 然 存 在 本 入 w 爲 目 前 之 f t 

勢實賦予吾人全體U將若干;Ê今仍屬撲朔;A 

離 之 點 ， 加 澄 淸 之 責 任 。 

本人擬就屨史方面，稍:數言。本人 

颈 提 & T 述 各 點 唪 史 事 實 一 九 二 二 年 ， H 

際聯合會行政院將巴勒斯坦之委任統冶權畀 

予英聯王國。铕一次世界大碱前，巴勒斯坦 

之領士，屬+耳其國， I t關係並不谇切。在 

展 史 上 巴 勒 斯 坦 與 利 亞 及 黎 巴 嫩 ， 有 悠 久 

之5_切關係。卽在士耳其帝S統治下，該地 

：)r爲一單獨與自冶之區域。W現代術語言之， 

其地位可稱爲自冶領。 

士 耳 其 帝 國 之 政 權 涫 後 ， 雄 S 際 聯 合 

會行政院依盟îT]第二十二條規走，自居有將 

巴 勒 , 坦 之 娄 任 統 治 權 付 諸 英 聯 王 國 之 權 ， 

伹整體之巴勒»f坦已成爲一獨立國家。前此 

之史實證明國聯無此專擅之櫬，因與General 

McMahon來往之信件中巳明白指稱巴勒斯 

坦將爲亜拉伯獨立國家整體中之一部'不受任 

何限制。 

至此本人擬掠過若干之,史。一九三六 

年埃及成爲 a 際聯合會之會員國，因而; r爲 

盟約第二十二條之當事國。本人乂S佔用安 

全理事會之時間，宜讚此條關:巴勒斯坦之 

規定。國際聯合會盟ÏK〗第二十二條第四項稱 

"前屬士耳其帝國之部璩，其發展已達可 

jyi暫IP爲獨立國之程度，《仍Z貝由受委任統 

冶 國 予 " 行 政 之 指 導 及 援 助 一 本 人 茲 重 

述 一 遏 一 行 政 措 導 及 援 助 ， 至 其 能 自 立 

之時爲 lh。該受委統冶國之選擇鹰先儘此數 

部 屬 之 * 願 。 

埃次信忏此條文字之確切意義，卽暫時 

承P巴勒斯坦爲一獨立國，其《—限制條件， 

卽受委統冶國之々政指導與援助。：中:Ê無 

政Yi^涵義，巴勒斯坦之完垒獨立，龙無任何 

政冶折扣。此事遠在國聯盟約開始之時，當 

時巴勒斯坦之亞拉伯人民，佔其全人口十分 

之九有奇，非如今日之約佔三分之二而已。 

五月十四日午夜，耶路撒冷時間，英國 

放棄其對於巴勒斯坦之受委統冶權。此一行 

動决非 W 前使英國成爲 3 委統冶國之國家所 

授權。此一行動: r非聯合H所授權。事實上 

聯合國對; if^此事龙無權力可言，蓋在此方面 

聯合國决非國際聯合會之繼承人也。 

然則，英a放東其統冶權之後果何如乎？ 

由敝國政肝視之，英國之片面放棄統冶權， 

已 { i巴勒斯坦自動成爲完垒獨立之 s家。因 

此，本人可苒聲明盟約第二十二條之作用業 

巳涫逝，巴勒，坦巳不復受受委統冶國行政 

指導與協助之限制矣。 

巴勒斯坦巳成爲完全獨立之國家，此 lëî 

不 爲 一 法 律 之 結 論 而 巳 ， 且 爲 一 有 事 實 佐 

證之結論。五月十四日之 I t形果何如耶？恐 

怖主義橫行無羈。埃及距巴勒斯坦非五千里 

之 遙 ， 而 實 與 之 吡 接 ， 且 在 血 統 宗 敎 與 傳 

統方面，與巴勒斯坦之絕大多數人民，有^ 

切關係，巴勒斯坦人民所充分表明之意*，請 

求 埃 及 予 其 新 國 家 援 助 。 

提 及 恐 怖 * 義 ， 本 入 無 意 倒 壤 仟 何 人 之 

幻想或胃口，但乂7真向安全理事會報吿一件 

故事。此故事係有關DeirYâsîn。本人傅擬向 

理事會舉一例彘而已——不幸此乃一駭人齄 

聞之例證，但在今日之巴勒:《5?坦、，巳屬司今 

見憤之事。 

猶太民族主義黨部隊3â攻DeirYâsîn。fî 

彼等有一軍事目檸，刖其企圖佔擄該地原屬 

平常之事，本人對此自無甚可旨。伹何W有 

若 許 殘 暴 行 爲 耶 ？ 而 殘 暴 ' 二 宇 ， 尙 不 足 

形 容 當 時 之 事 實 本 人 手 中 現 有 一 段 簡 短 而 

犀 利 之 文 字 ， 寫 當 時 D e i r Yâsîn之[f形，且 

此段描寫Jè非來自亞拉伯方面，而係來自屮 

立人士方面。 

" 一 般 人 信 此 次 進 攻 計 劃 係 一 聯 合 軍 

事計剷，由過激派擔任主攻，伹得自衞軍方 

面同意。&進攻時期，奮數約二百五十名亞 

拉伯人民，其中男女婦孺俱有,悉遭慘殺，當 

時 I t 景 ， 至 稱 殘 酷 。 " 



此Jt:本人之ta寫。\本人現所爲者，僅係 

將得自中立人十之描寫，轉達安全理事會，將 

來 然 。 

女兒量俱被褫 I衣履，拼隊拍照後， 

自動槍射殺之。擄生:^者稱,當時尙有更 

難置伊之野蠻行爲。 

此; r非本人之械寫。 

"被俘者俱蒙非人道之野蠻待遇。 

• « 過 此 段 i j f i 寫 後 ̶ 本 人 茲 再 申 明 此 

非本入自己之描舄，而爲得自中立人士之描 

% ~ ~ 本 人 之 字 彙 已 ; ^ 之 增 加 本 人 寧 欲 其 

：iè未增加。 

本 入 擬 就 此 言 歸 本 題 — 倘 非 乂 x ^ , 本 

人何至離題訣此不决之事。本人頃提醒安全 

理事會P胃埃及軍隊之進人巴勒斯坦，係由於 

該地人民允分表現之竄5。 W容吾人臆想美 

國對於加拿大或墨西哥人民Jr處*^Sl吾人今 

日相同之地位。如本人記臆TF確，美國;SN^ 

樣立場中，事實上確曾接受古巴人民之請求 

而 行 動 ， 而 在 種 族 宗 敎 懊 統 與 頜 士 方 面 ， 

美國與古巴人民之關係，尙不如吾人與巴勒 

斯坦亞拉伯人民之密切也。 

本人稱巴勒斯坦人民時，所指者爲二百 

萬 人 民 。 今 日 此 人 口 中 有 分 之 六 十 爲 亞 拉 

伯人。伹在委任統治開始時，其百分之九十 

Ai上俱爲亞拉伯人。該地之雜牌人民龙未計 

算在內，本人《1^爲無人能予jyi—一數淸雜牌 

入民之進人巴勒斯坦，係最ai數年之爭，其 

中多係最近數年内移人，最近數週内移人且 

通 " S i 均係嘛逨非法之方式人瑷。此輩人民 

决 不 能 爲 该 地 之 永 久 居 民 ， 且 與 其 現 & 與 

將來無絲《關係。彼等爲其他國家之國民。 

3!!£生*^委任統治權終 ih時之巴勒斯坦 

國，：ftItJd果何如耶？如謂該地&一片騷動 

之屮，此尙不足形容盡致。如謂;^地人民受 

外 力 策 及 外 款 援 助 企 圖 奪 取 政 權 ， 此 亦 决 

非過分。如謂此輩少數人民製造不町容s之 

暴 亂 局 面 ， 搶 a 與 竊 奪 ， 此 乃 千 眞 萬 確 之 

事實。 

本 人 茲 敬 ^ 請 問 在 此 種 局 勢 T , 聯 合 

國 3 1 1 何 所 爲 耶 ？ 本 人 ^ 敬 ; 1 答 曰 聯 合 國 

枕仰臥。安垒理事會固稔知n前之局勢，但 

迄 今 未 爲 一 • 。 

̶九四七年十一月，大會通過一决讖案， 

此决議案A遇之日卽未提伊任何可使該地 I t 

勢 較 爲 和 之 希 望 。 不 及 六 暹 ， 該 决 饞 案 卽 

" 沒 無 聞 。 先 前 竭 " 慫 i 通 過 分 治 决 議 案 之 

聯合H會員國，嗣後幾度旋轉，始終搖擺不 

定無一人知此會員國政府將於翌日甚至下一 

電報中提出何種新辦法。 

最後，^全理事會終能召開一大會特別 

te會。大會特別届會巳於數H前閉幕，會中 

It3^3tl如何耶？提案接連不断源源而來。兩 

種案文粹原則上vâ過 2 。伹此二决譏案對:當 

前巴勒斯坦 I t勢俱無絲奄影^。大會特別屆 

會於一片衝突與懷疑之混亂中閉會，閉會前 

吾人親聞當時最活躍之聯合國會員國發表滿 

含成見之聲明，此聲明幾使大會所欲爲之一 

切工作，全部無效《 

過去之 f t形如此。至,將來， I E 報機聲 

中 所 傳 負 目 前 局 勢 主 要 責 任 之 會 員 國 政 府 

政策如何，吾人W毫無所知。 

本人欲聲明個人正竭最大努力"客觀態 

度發言，*於此後所擬論3f ! J之點，方將態 

度出之《 

在目前ItW之下,敝國政府能伺所爲耶？ 

敝國政府顒然不能仍坐待聯合國採取行動。 

不幸迄今爲止，聯合國巳充分表現其無能爲 

力。敝國政府顯然方不能逆睹茏全理事會一 

強有力之理事國將猝然决定採何行動。 

敝國政府;*厲顧及事實，且;^應付緊急之 

I t fS此種 I t勢非遠在五千哩外，而爲近在 

)!Ë尺之事。敝國政府之行動，係迫Ji^數百年 

來與巴勒斯坦；^關係，並迫;^埃及人民對巴 

勒斯坦人民之同 f t使然，此榷同廣建築於種 

族 宇 敎 與 傳 統 之 基 礎 上 ， 其 深 固 之 程 ; t , 未 

有甚於今曰者。 

敝 國 政 府 之 目 的 , 協 助 鄰 邦 人 民 K 

復法律與秩片。旮人欲辫助該地人民建立適 

當環境，俾均能和爱相處，安居樂業。旮人 

不懷Î {?H主義企圖，無兼併頜士野L。旮人 

不 欲 阻 橈 巴 勒 斯 坦 人 民 之 t 願 或 自 然 顚 望 。 

旮人願在巴勒斯坦有一根據民主糨祌Ife依其 

自 c L 人民願望而非依埃及願望而自治之鄰 

fe,爲我内部之和計，吾人方必>^有此鄰 

2參閱大會第二特別屆會正式紀錄補編第二 

號，决議案第一八六（特二）與第一八七 

(特二)。 



居。吾入所欲賁現者，正係第二次lit界大flift 

所4*求之口榨。埃及决不與任何由》數民族 

統冶巴勒斯坦之义。吾入JT决不贊成任何:â 

害巴勒斯坦少數民族之事。吾人在巴勒斯坦 

所裤求者，JT正係在吾人自己國內所4求者 

卽 ^ « 1 囘 族 某 督 徒 及 猶 太 人 均 可 發 揚 其 本 

族m有律例，《kl求該地全體人民之繁榮與《I 

平0 

一猶太新國業巳宣佈成立，且據英方所 

稱，係,委任統冶權仍然有效時成立。此新 

國 之 宣 佈 成 立 , 係 民 族 委 員 會 之 名 義 出 之 ， 

而民族委員會所代表者，爲Li勒斯坦之獪太 

人民及全世界之猶太民族*義運動。如蒙法 

席及安全理事會各代表同意，本人擬將此所 

P胃猶太國之宜佈，稍加研究，視其倘有任何 

意義，果爲何種意義。請間巴勒斯坦之猶太 

人民爲何人？自名爲世界猶太民族主義運動 

者 又 爲 何 人 ？ 其 中 有 若 干 人 爲 英 人 。 對 

此a運動，各國或均有ML擁蘐之人，伹猶 

太 民 族 主 義 運 動 之 大 本 S 則 在 美 S , 且 在 美 

國之一二城市中。其大部分敕項，來自美國。 

ft宣言囚不限於巴勒斯坦之猶太人民，其目 

的 在 : 表 全 世 屏 猶 太 人 發 S 。 如 蒙 諸 君 同 

意 ， 本 人 擬 宣 ^ ; ^ 宣 言 中 之 一 段 。 

"猶太入民雄铍放oSè^巴勒斯坦之外，但 

於 散 居 世 界 各 國 時 ， 對 巴 勒 斯 坦 水 遠 不 

戴 ， 對 歸 故 國 及 咴 復 故 國 自 由 之 祝 禱 與 

希望，永無中斷之曰。" 

此卽爲吿旮人謂紐糸'】及辛辛那提之猶太 

人，向未停止爲:4歸故國及咴復故國自由而 

祝禱與希望。 

紐;與辛辛那提之猶太人，其略有些微 

意 ® 欲 返 至 巴 勒 斯 坦 者 ， 不 得 二 S , 此 乃 每 

̶學童所知之事實。但所3»新猶太國者，卽 

代表彼等而宣佈成立焉。此非民族自决之ii胃， 

其 距 民 族 自 决 之 廛 ， 不 可 道 里 計 。 f i 其 中 

果有任何意義，本人願知其意義爲何。 

再 者 ， 該 新 H 之 成 立 宜 貧 ， 曾 捣 及 歐 

洲之嘁禍子遺(彼，)不斷努力，W求進入巴 

勒斯坦"，顚然獨立宣言JT係代表谀等而發， 

而此輩人一生未見巴勒斯坦之面13，對其人 

民生活，向無貢獻，對其問题向無認識，t i 

伟 感 : 一 種 幻 1 ? 耳 。 

该獨立宜言似復依大會一九四 * 年十一 

月二十九日 i l過之决議案爲基礎，稱此决議 

案之通過，"爲再建獨立之猶太國於巴勒斯 

坦。茲容吾入一讀此决譏案之If文。大會所 

爲果爲何事乎？大會號召聯合B會員國採取 

龙施行一種計劃。如有任何聯合國會員國已 

採取• ̂ 項計劃，則本人尙未之聞。如有任何 

會員國;^予04施行，本人方尙未之聞《1。 

但本人確知與此問題最有Bï接關係之會 

員國，則曾一苒正式拒絶採用: I fe施行項計 

劃。本人所指者爲英聯王國。聯合國會員國 

之 美利堅合衆國̶̶在此問題中曾 

顚著地位。睛勿•kyy也位爲何問諸本入。但 

本人未聞美國政;^巳採取大會决議案所稱之 

計劃。 

一九四fc: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之人會决議 

案，業已死去，此乃數月來顋而易見之事。其 

所號召之各種辦法，未見施行，且方不克施 

行。請問大會何《a開特別/g會乎？其所Jdi開 

會者，因當時主張十一月二十九日之决^案 

最 力 者 一 卽 全 力 促 其 通 過 之 會 員 s ̶ 

現 巳 改 變 主 張 而 不 願 施 行 計 劃 故 也 。 

獨 立 宣 言 稱 猶 太 國 願 合 作 施 行 十 一 

月二十九日之决譏案。天T之狂妄，處有甚於 

此 者 乎 ？ 所 謂 猶 太 民 族 委 員 會 者 欲 與 聯 合 

國 之 機 關 與 代 表 ' 合 作 ， 而 各 機 關 及 代 表 本 

身固巳證明完全無意施行1^决議案矣。 

婧容本人一論美國政府所探之行動， 

行動之發生，僅在英聯王國直佈受委統冶權 

終 止 時 十 分 鐘 或 十 一 分 鐘 後 。 根 據 英 國 之 

聲明，受委統冶權在華硗頓時間午後六時《kl 

前尙屬有效。 

本人逼査過去對;^承認新國家及新國家 

政府之紀錄，但終未査得歷史上與此相同之 

任 何 事 例 。 甚 至 i M 當 巴 拿 脫 離 哥 比 亞 而 

獨立時，美H政府尙比較相當愼重，約待四 

十八小時梭始予"正式承韶，黉可了結局面。 

本人>wfijr曾論及承韶新③家，不僅申 

論某種方式之行動之正當與否，且；r申論極 

重 Ï 而 根 本 之 事 ， 卽 們 一 所 謂 新 H 家 者 旣 無 

法待根據，方無事實根擄時，吾人卽有拒絶 

承 I S 之責任。本人不擬復赞 r î i j â , 但欲重申 

一 點 ， 卽 一 國 政 府 乂 證 明 其 自 己 係 代 表 多 

數 人 民 行 « 1 職 權 。 關 : ! 此 方 面 ， 本 人 巳 此 

所謂新國家者，除特拉維夫極狹小之一隅外， 



無一 w 擀太人佔多數之區域。 K 之，根據 

吾人之唐報，a深信中立方面如英聯王國者 

方 可 伊 耠 此 項 I t 報 ， 可 充 分 證 明 特 拉 維 夫 

外 ， 大 多 數 人 民 屮 均 百 分 之 八 十 爲 亞 拉 伯 

人，而非猶太入。在士地及士地所t權方曲， 

方復如是，猾太民族*義者企圖建立之所謂 

國家中，P î ^特拉維夫外約有百分八十之士 

地 ， 其 所 有 權 , 於 亞 拉 伯 人 ， 而 非 屬 於 猶 太 

人。 

復 次 ， 吾 人 考 慮 鹰 否 予 一 僭 立 之 新 國 

家wit當承IS時，尙有一極重要之因素在焉， 

此 乃 H 際 法 與 國 際 習 憤 與 邏 輯 本 身 所 要 * 

者，卽Ail*冶之範圍是也。倘於數日或數分 

鎵内（僅十分鐘或十一分鐘耳）一切均未解 

决 之 際 ， 因 其 適 在 ^ 地 ， 且 其 在 該 地 係 違 

反 當 地 * 人 與 合 法 居 民 之 權 利 , 違 反 其 A 望 ， 

傳 統 ， 並 違 反 其 * 願 ， 則 卽 不 能 其 對 區 

具有合理之統冶權。 

此非法fi , 方 非 聯 合 國 憲 章 ， J r # 民 族 

自 决 ， 至 其 究 莧 爲 何 ， 則 本 人 不 能 有 醴 貌 

之辭令爲安全理事會恰切稱之。 

本入不擬多論此點，但擬請理事會淮予 

̶ 論 美 a 承 I S 所 Ï 胃 猶 太 國 一 舉 ， 有 實 資 可 

言，其實質爲何。美國政府自稱承認臨時政 

府爲新W色,!I國之事實上當局。本人曾 ;1愼 

研究此卩？;在國際術語中究係何意。本人自問 

所P胃承認一臨時政府爲一a之事實上當局 

者，其its義何在。本人適對jifc項閼題之ft論， 

如劍橘 L a u d e r b a c h 敎授諸人:著所;者，頗 

爲 玖 悉 本 人 不 能 不 ^ 此 種 承 認 奄 無 意 義 可 

言 ， 蓋 小 過 等 : 顧 及 新 間 紙 所 載 亂 黨 之 願 望 

耳。 

本 入 當 然 深 知 採 此 所 謂 承 認 步 驟 ; ^ 府 

可 能 自 谩 ; 亂 黨 建 立 某 種 關 係 之 地 位 。 但 

本入乂- 真 攢 出 當 巴 勒 斯 坦 間 題 猶 在 大 會 或 

安全理事會f t論中時，聯合國會員國卽無採 

此步驟之自由。今日聯合國會員國如與巴勒 

斯坦之猜太亂黨發生任何直接關係，卽等於 

凌 辱 聯 合 H 之 權 威 。 

本入擬提醒安全理事會主席及各代表片 

意 四 月 間 安 垒 理 事 會 責 成 巴 勒 斯 坦 # 端 兩 

造[文件S/723]，f扭勿——臈勿——$？舉妄 

動 , 妨 礙 安 全 理 事 會 或 可 ; ^ 得 之 解 决 辦 法 。 

本 人 逼 本 年 四 月 ， 非 去 年 四 ； 1 , 前 

年四月，而爲本年四月，安全理事會責成巴 

勒 ^ 坦 爭 端 兩 造 愼 勿 輕 皋 妄 動 ， " 妨 礙 安 全 

理事會或可‧ix得之解决辦法。倘安全理事會 

責成爭端兩造旗勿輕舉妄動 j y i 妨礙解决辦 

法，則自然更有理由責成其本身之理事國: r 

旗 勿 輕 舉 妄 動 妨 害 解 决 辦 法 也 。 

巴勒，rff i不要他人贼認其爲一單一之 

完全主權國。》îi在第一次世屏大戰終止時， 

巴勒斯坦卽巳出現:^̶獨立國家，其唯一桎 

fi^諸位代表不^用桎梏一;s],本人可 

改稱爲 t i 一之限讳IJ"~爲委任統治國之行政 

指 導 是 也 。 委 任 統 冶 權 終 止 後 ， 對 其 主 權 

之全面行使卽無任何限制矣。本人未胃完整 

之J"權，而謂J"權之全面行使。 

因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終止時，其+權 

卽巳完盤矣。委任統治權終止後，郎不復更 

有任何限制，可阻止巴勒斯坦之合法人民在 

其國：全境行使其完全主權。 

本*人謂巴勒斯坦不需要他人承認其爲一 

單一之完全主權國時，L目中亦有波哥大公 

糸】3之文句，；^公約稱一國家：&^未被承認前 

卽已存在，小^他人承認飴有權利。波哥大 

公糸]JT明白規定承髎本身:iè不產生一國家。 

本 人 發 言 或 巳 過 冗 長 ， 但 此 後 巳 無 多 

可談。准如蒙主席允諾，本人擬謹吿諸君本 

人 茲 經 敝 國 政 府 授 權 在 此 聲 明 埃 及 在 此 問 

題 中 之 任 務 ， 非 某 : 任 何 自 私 之 國 家 利 益 ， 

方非基於任何企圖實現自私之國家野 t之欲 

含 ， 而 係 爲 榭 立 中 東 之 和 平 ， 藉 促 進 全 世 

界之和牛。埃及所深戚遺慽者，爲聯合國處 

谖此問題時之如此無能爲力。敝國政府H前 

所遭遇者，非爲理論，而爲事實。敝國政府 

因深切S2識當前事實之嚴S涵義，現巳依聯 

合國之目的與胂則，並依促進其所在地區和 

卒正義之共同利益，而採取行動矣。 

(至此復用次第傅譯制） 

i席今日午前本席曾稱希望午後無開 

會 必 要 ， 但 干 前 進 展 旣 如 此 之 ^ , 本 席 ％ 不 

^ 小 裁 决 午 飯 後 仍 ; ^ 再 開 會 。 ， 

在閉會W前，本席擬先向諸君宣'遼適纔 

收到之IS報一件，然後再請助理祕書長將與 

3參閲訂:?^波哥大之美洲國家組織憲章第九 

條。 



此 ^ 報 有 關 之 停 ％ % 委 員 會 現 加 簡 短 t a 

明。 

‧UT卽係接自法國驻耶路撒冷頜事發來 

之電報。此電非停城委員會所發。本席擬宜 

讀 此 J ^ 洪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代 表 之 參 考 。 此 

電係今日發出，其文如次 

" 耶 路 撒 冷 最 佳 修 道 院 之 一 M a n e Re-

paratrice Convent數日來卽爲亞拉伯與猜太 

交 戰 之 所 ， 頃 院 於 夜 間 起 火 。 多 數 女 尼 

均在Latin Patriarchate避難。其附;&t寄宿 

所Notre Dame de France似；JT着火。 

亞 拉 伯 軍 画 夜 來 H 熾 火 顳 擊 新 城 

及奮城之猶太區。今晨泡聲復起，巳厣時約 

二 小 時 。 本 城 之 毀 滅 刻 正 加 速 ^ 行 中 。 " 

Mr SoBOLEV (ë^管安全理事會事務助理 

祕書長）安垒理事會各代表面前，現有本理 

事會停戰$員會主席;If^五月二十一日爲^委 

員會《書處事發來之電報一件。本人茲代表 

祕書長就此間題，向各代表提伊W下ft '報。 

停魂委員會成立時，f必書長卽經由Colo-

nel Roscher L u n d 問該委員會需要何等祕書 

處人員。祕書長旋接四月S十日之電報，謂 

该^員會所要求之祕書處人員爲第—，主任 

祕 書 一 人 — — 並 建 議 由 M r Azcarate允任 

第二 ， Colonel Roscher L u n d , 第 三 , 低 級 

職員一人，祕書二人。 

此 項 請 求 經 核 ^ 後 M r Azcaiate卽偕 

低极職員一人及祕書一人赴耶路撒冷，：ife受 

命得自當地另赝IT必書一人。自彼W後，祕書 

長迄未接得该套員會要*加派)I*書處人員之 

請求。此時耶路撒冷之市政專員，業錚任命， 

聯合國之巴勒*坦調解專員， J T錚選定。二 

者所需要之祕書處人員，俱由此間伊耠，而 

此 等 人 員 明 日 卽 啓 程 赴 巴 勒 坦 。 換 言 之 ， 

至下週末止，祕書處人員之在巴勒渐坦各地 

者，將達十五人上。此等人員自然均可供停 

狨委員會之差遣，W實行其任務。將來该委 

員會倘再需要M書處之人員，fftfJ書長當繼績 

竭 力 之 ， 自 不 待 言 。 該 委 員 會 曾 向 安 全 理 

事 會 讅 [ 事 ， 本 人 茲 擬 請 安 全 理 事 會 各 代 

表 加 注 意 。 

安 全 理 事 會 主 席 昨 B 接 獾 之 ^ 報 一 文 

件S/762~~屮，停《fe委員會曾作W下建議 

" 但 安 全 理 事 會 f i 能 派 遺 4 數 合 格 4 Ï 事 

觀察員H襄助本委員會主席行事，必可大有 

裨 盆 。 " 

此 事 自 然 待 安 全 理 事 會 之 審 譏 與 决 

定，祕書畏將依理事會之决識行事。 

: 1 席 未 閉 會 前 ， 本 席 擬 另 一 事 

通知理事會。 

不 久 前 ， 本 席 曾 宣 凟 一 電 報 。 本 席 頃 

接獲另一1；報，係昨日發出者，茲僅擬報吿 

電中有一IS, 雙 方 J Ê 日 似 均 法 H 頜 事 綰 

爲射搫對象——據法H頜事稱，多年係因此 

地乃停戦委員會會所之故。 

今晨旮入獲得美國頜事受 ( g之涫&，本 

席頃向諸 A 宣 1 ! 之忙報則謂耶路撒冷之 I t 勢 

曰 趨 , 重 。 

^ 0 前 I t 形 T , 吾 入 或 項 一 問 停 戰 委 員 

會是？>仍應留駐耶路撒含，：a委員會是否能 

在該地有效工作，該地爲雙方交戟中 L ，每 

次該委員會欲與任何一方接觸時，其委員似 

均 不 î ! L 生 命 危 險 ， 然 刖 委 員 會 是 否 尙 能 完 

成吾人所期望之任務。其S位委員中業巳有 

—人負傷。是"本席讅諸君對此項 i t勢加 J d l 

考廬。 

本席立擬請祕書處予W考盧，Ai提伊可 

能建譏。旮人;可讅停%1{委員會本身在巴勒 

斯坦選一铰適a之地SA 。1 

最 後 告 人 町 请 當 事 雙 方 在 序 代 表 各 S 其 

未 盡 之 ^ 力 ， 協 助 停 硪 委 員 會 從 事 工 

作。在尙無其他辦法時，雙方可指派合格代 

表 ， 隨 同 停 戰 委 員 會 工 作 ， 俾 委 員 會 可 常 

與猶亞雙方保持接觸。本席茲提出W上各建 

m , 請 諸 君 於 午 後 開 會 前 之 二 時 內 ， 予 A i 

考盧。 

1 ^ 會 譏 於 午 後 3 時 三 十 分 舉 行 。 

(午後一時S十五分散會） 

第 三 0 二 次 會 議 

—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二S星期六牛後 

S時三十分在紐；^]成功湖舉行 

主席Mr A PARODI (法蘭西）。 

出 席 者 T 列 各 國 代 表 阿 根 廷 比 利 

時 加 拿 大 3 屮 H ， 侖 比 亞 汰 蘭 西 利 亞 

吨 克 蘭 蘇 維 埃 社 會 ë ^ 義 化 和 國 蘇 維 埃 社 會 

* 義 i t 和 國 聯 邦 英 聯 王 H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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